




并完成人文社科类横向科研项目累计到账经费 70 万元 以上

并完成相关合同约定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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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为主要参与者，其成果获中央、国务院采纳或获得国

家领导肯定性批示；或作为第一完成人，其成果获省部级单

位采纳或获得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；或通过学校向省级党

政职能部门提交的研究报告或政策建议成果被省级党政部门

采纳，写入政策文件，以省委省政府文件印发实施；或被

《贵州咨政》 采用并得到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

省直部门转化运用的。

6.发表I类论文1篇；或发表Ⅱ类论文2篇； 或发表Ⅲ类

论文5篇。

7.参与编写教育部马工程教材或国家级规划教材1部，或
主编六大出版社规划教材1部，或独立出版学术专著1部合

计 25万 字以上。

第五条 “青年学术先锋号” “青年学术先锋”每年申报
一次，由省社科联牵头与省教育厅联合开展，具体工作由省

社科联负责。

第六条“ 青年学术先锋号” “青年学术先锋”申报按
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省社科联申报通知要求进行，填写

《贵州省哲学社会“青年学术先锋号”申报书》 或《贵州省
哲学社会“青年学术先锋”申报 书》 , 由所在单位对 申请团

队或个人的学术水平、 科研能力、 学术道德等进行初审，签

署推荐意见并确认申报材料的真实性，报送省社科联。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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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励(前五位) ; 或省部级哲学社会

1.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犯有严重错误，受到党纪政纪

科学优秀成果奖及其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一等奖( 前三位)

或二 等奖(前二位)或三等奖(第一作者); 或获得省级以

上科研类人才称号。

2.主持国家级重大项目1项。

3.主持并完成省部级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 1项；或主持

并完成人文社科类横向科研项目累计到账经费 70万元 以上

并完成相关合同约定任务。

4.作为主要参与者，其成果获中央、国务院采纳或获得国

家领导肯定性批示；或作为第一完成人，其成果获省部级单

位采纳或获得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；或通过学校向省级党

政职能部门提交的研究报告或政策建议成果被省级党政部门

采纳，写入政策文件，以省委省政府文件印发实施；或被

《贵州咨政》 采用并得到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

省直部门转化运用的。

5.发表I类论文1篇； 或发表Ⅱ类论文2篇；或发表Ⅲ类

论文4篇。

6.参与编写教育部马工程教材或国家级规划教材1部，或

主编六大出版社规划教材1部，或独立出版学术专著1部合

计25万字以上。

第十二条  建立退 出机制。管理期内,“青年学术先锋

号” “青年学术先锋”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取消称号：

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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